关于2014年12月高自考学生申请毕业的通知
各助学点、全体自考考生：
根据天津市考试院的统一安排，我院高等教育自学考试2014年12月申请毕业的工作现已开始，请相关考生到继续教育学院教务科（北六公寓204）办理。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
申请毕业相关事宜
本次申请毕业工作较以往有重大改变，请各位同学务必按照规定的要求和时间完成申请毕业工作，以免耽误申请毕业。
1、申请时间

上网申请时间：2015年1月5日（周一）至1月7日（周三），逾期不再办理。此时间为天津市考试院统一申请时间，各位考生需在所有准备工作完成的前提下，在此时间段内登录招考网进行网上申请。

2、申请方式

考生直接登录www.zhaokao.net，进入考生个人考生服务系统，点击“申请箱”，然后点击“毕业申请”进行网上操作。
3、申请毕业工作流程
	日期
	事项
	操作/递交材料
	注意事项

	2014年
12月10日
-12月20日
	申
请
毕
业
准
备
工
作
	1、登录考生个人的服务系统，核查个人信息（包括一个准考证下是否包括所有科目成绩、姓名、身份证号等信息）
2、登录考生个人的服务系统，将两个准考证下的成绩并档（如果只有一张准考证，不需要这一步）
3、如果还有免考课程未申请免考，需网上申请免考，申请后将携带证书原件、复印件以及身份证、准考证前往河东区考试中心自考办办理免考，同时在教务科登记
	每位考生需认真核对个人信息，如有差错，需到河东区考试中心填写修改表进行修改；

第3条是指所有考试科目已完成，只剩免考课，且免考课是凭证书免考（如电子英语）并申请毕业的考生，其他科目申请免考还需要正常报考。
网上申请免考需要工行网银，缴纳费用10元

	2014年
12月16日
-12月26日
	申
请
毕
业
登
记
	1、准考证原件

2、身份证复印件（1份）
3、专科毕业证复印件（1份）
以上证件交继续教育学院教务科
	1、考生本人留准考证复印件；

2、有两张准考证的全部递交

3、在专科毕业证复印件背面写上“专业代码” “准考证号”“专业名称”，“联系电话”

	2015年

1月5日
-1月7日
	网
上
申
请
毕
业
	1、登录招考网进行操作
2、递交审核通过界面的截图
	1、需要保证畅通的网络
2、需要网银（工商银行）支付审核费56元

3、审核通过后，将界面截图，发送至邮箱442590413@QQ.com，以便核实确认。


4、注意事项

（1）考生要严格按照通知中要求的时间完成要求的事项，如因考生自身原因造成未能申请毕业，由考生负责；
（2）本次申请毕业，需要先到本院教务科登记，上交材料，方可进行网上操作，申请审核通过后还需递交截图，严禁考生未经登记便申请毕业；
（3）登记和递交材料可委托他人代办，需要写委托书一份。









继续教育学院









二0一四年十二月三日
